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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教育审计学会

秘书长办公会议事规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进学会秘书长办公会制度化、规范

化、科学化，根据《山东省教育审计学会章程》和有关规定，

制定本规则。

第二条 秘书长办公会是在学会统一领导下，协调处理

学会日常工作事务，确保学会各项工作得到贯彻落实的重要

议事机制。

第三条 秘书长办公会一般每季度召开一次，因工作需

要，可由秘书长决定随机召开。

第四条 秘书长办公会由秘书长召集并主持，秘书长因

故不能参加时，委托一名副秘书长召集并主持。

第五条 参会人员包括学会秘书长、副秘书长，必要时

可以邀请学会相关部门人员列席。

第六条 会议议题一般由学会工作部门提出，经分管副

秘书长审核后，由秘书处汇总报秘书长确定。主要包括：

（一）讨论研究学会会员代表大会、理事会、常务理事

会和会长办公会会议方案和筹备事项；

（二）讨论研究学会工作计划、工作总结、工作安排部

署等文件草案；

（三）讨论研究学会规章制度草案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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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讨论研究学会各项决议、工作任务和领导指示的

贯彻落实；

（五）讨论研究学会会员发展等意见建议；

（六）讨论研究内设机构工作人员聘用、考核、奖惩等

意见建议；

（七）研究落实学会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
第七条 会议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，充分发扬民主，广

泛听取各种意见和建议，重大问题需经过科学论证，制订完

备工作方案，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和执行的严肃性。

第八条 会议应形成规范的会议记录和纪要。会议记录

应全面、如实记录讨论事项、议题结论和负责落实的部门及

责任人。会议纪要须保持会议环节、会议内容的完整性，格

式规范、表达准确、语言简洁、客观中立、要点清晰。会议

结束后，根据会议记录整理形成会议纪要，经秘书长审签后

分发相关部门和人员。

第九条 会议决定的事项应在会议纪要中确认，各部门

应根据分工组织实施并及时反馈进展情况，秘书处负责落实

督办。

第十条 会议讨论和决定的事项，在未公开前要严格保

密，任何人不得擅自泄露。

第十一条 讨论事项涉及与会人员本人或其亲属时，本

人应当回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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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有关要求

（一）会议研究提出的重要意见建议，须按程序报会长

或会长办公会议审批。

（二）会议确定的事项，由相关责任人负责落实，进展

情况及时向秘书长报告。

（三）秘书处负责会务工作，秘书长签发会议纪要。

第十三条 本规则由学会秘书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规则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

